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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依據： 

為培養德智兼備之人才，落實導師輔導工作，依據教師法第三十二條規定，並參

酌本校實際需要，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導師之聘請： 

一、本校專任及專案講師以上教師，均有應聘擔任導師之義務。 

二、導師之選薦，由各院、系（所）、中心、學程自行辦理，經學務處簽請校長同

意後敦聘之，聘期一年，期滿得續聘之。 

三、導師因特殊原因不能繼續擔任輔導工作，或不能按本辦法執行任務時，由各

院、系（所）、中心、學程另推薦適當人選，並簽請校長核聘。 

第三條    導師編組及輔導原則： 

一、各院、系（所）、中心、學程視學生人數每班以設置一至三名導師為原則。 

二、每週至少應有二小時為導師時間（以每週二之第八、第九節為原則）由各院、

系(所)、中心、學程公告導生，做為導師談話、導師與導生之活動及學務處

舉辦學生輔導活動用。 

三、導師與導生間之談話或聚會紀錄，其形式不拘，由導師記錄後自行留存。 

第四條    主任導師之聘請： 

為便於導師制度之推行，各院、系（所）、中心、學程設主任導師一人，由校長聘

請各院、系（所）、中心、學程主管擔任，聘期為一年，期滿得續聘之。 

第五條    各院、系（所）、中心、學程主任導師之職責： 



一、協助院、系（所）、中心、學程導師解決困難問題，積極推行導師制度。 

二、召集並主持院、系（所）、中心、學程導師會議，討論工作實施情形；對建議

事項，彙送學務處或其他單位參考辦理。 

三、出席學校召開之導師會議、輔導工作研討會暨相關集會。 

第六條    導師之職責： 

一、對於學生之性向、興趣、特長、學習狀況及家庭環境等，有充分之了解，對

學生之行為、學業及身心健康，均能體察個性及個別差異，依本校各項學生

輔導計畫，施予適當之引導、預防、諮詢及轉介，以鼓勵學生優良表現，使

其適性發展，養成健全人格。 

二、輔導學生註冊選課及參加課外活動，對於學生難以解決之困擾，協調有關人

員實施輔導，必要時訪問或聯繫家長，瞭解問題癥結，並於必要時轉介相關

輔導單位協助解決。 

三、主持導師時間及參與導生活動。 

四、導師應與學生作個別談話，並將特殊案例轉介學務處諮商輔導處理。 

五、會同有關人員處理學生偶發或特殊事件。 

六、出席所輔導學生之個案會議、導師會議及輔導工作研討會等與學生有關之會

議等活動。 

七、導師對學生之優良事蹟或違規行為，得報請學務處獎懲之。學務處對於學生

獎懲案件，必要時得請導師會同處理。 

八、輔導學業待加強學生有關之課業困難與壓力問題。 

第七條    導師指導活動費： 

一、導師指導活動費由學雜費收入及校務基金自籌款(包括捐贈收入、場地設備管

理收入、推廣教育收入、建教合作收入及投資取得之收益)支應。 

  二、每一導生按該年度核定之導師人事費、導師及諮商輔導活動費總額以下列比

例、方式計算並以整數核配： 

（一）導師人事費： 

  1.主任導師費  8% 

                      2.班級導師費  92％ 

（二）導師及諮商輔導活動費： 

  1.諮商輔導人力費（含專兼任諮商輔導人員及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招收

及輔導身心障礙學生工作計畫配合款） 

  其中兼任諮商師時數以前二年時數平均值預估之。 

  若有經費不足或賸餘時得與學務處諮商輔導活動費相互流用。 



 2.導師輔導活動費(每學期每位導生分配金額簽由校長核定) 

3.扣除第一、二項諮商輔導人力費、導師輔導活動費後，賸餘為學務處

諮商輔導活動費。 

   三、各院、系（所）、中心、學程應於每學年開始之第二週前將導師名冊送學務

處，並於開學兩週內完成導師生管理系統名單輸入作業。 

第八條    導師會議： 

各學院導師會議以輔導經驗分享或專題演講暨諮輔報告與宣導辦理，每學年至少

召開一次，以學務長及院長為共同主持人。全校性之導師輔導研習營，以專題方式或

校級與院級優良導師分享等方式辦理之，以校長為主持人。 

第九條    優良導師之表揚： 

導師輔導學生熱忱負責，認真盡職者，得提供有關單位做為教師獎勵、升等與考

核之參考。導師獎勵辦法另訂之。 

第十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及校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發布，修正

時亦同。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